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

浙科联字〔2016〕5号

关于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科研院所具有知识产权数量多、类型多，科研项目合作研究开发活动较多，科技人员流动相对较多等特点，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任务较重。科研院所由于自身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意识不强、制度不完善、措施不到位，屡有受到侵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出现。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浙政办发〔2015〕58号）精神，省科学技术厅、司法厅、知识产权局近期专门组织开展2016年知识产权宣传巡回演讲活动。院所联合会决定与省律师协会共同举办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培训的对象：院所领导，科研管理部门、有知识产权管理职能的其他部门人员。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2016年5月5日（星期四）下午2:00时在省医学科学院新大楼西楼四楼（杭州市天目山路182号）。

三、培训内容：专利保护、技术秘密保护、单位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等。

四、培训师资：省知识产权律师讲师团。

五、各单位如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可在4月29日前汇总到院所联合会秘书处，以便安排律师进行一对一服务。如有需要，培训结束后讲师团成员可以到院所走访，上门服务。宣讲活动期间，讲师团成员所提供的服务为公益性质。

六、请各单位于2016年4月29日前将《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报名表》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我会秘书处。联系人江佳妮，电话85212166、15068786797，电子邮箱：416015256@qq.com

本通知及附件可在浙江省科研院所信息网www.kyys.zj.cn通知通告栏中下载。

特此通知。

附件：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报名表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抄报：省科技厅条件处、省知识产权局专利保护处           

抄送：省知识产权律师讲师团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2016年4月22日印发  

附件：

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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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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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是否有知识产权方面问题需要咨询，并简要描述问题内容：


   填表人：                手机号码：

